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岭南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全资子公司上海恒润数字科技有限公司签署大连好奇王

国主题乐园一体化服务合作协议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一、协议签署的概况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、《建设工程

勘察设计市场管理规定》等有关法律规定，遵循平等、自愿、公平和诚实信用的

原则，岭南园林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之全资子公司上海恒润数字

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恒润科技”、“乙方”）与大连香洲温泉公园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甲方”）双方于近日就大连好奇王国（规模面积约1,300,000㎡）

方案设计及室内多媒体项目工程总承包实施签署了《大连好奇王国主题乐园项目

设计、主题剧场系统设备、内容提供、安装调试及运营服务一体化服务合作协议》

（以下简称“一体化服务合作协议”、“本协议”），签约协议价为22,300万元

（具体以实际结算为准）。 

二、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

公司名称：大连香洲温泉公园有限公司 

类    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投资或控股） 

注册资本：10000万人民币 

法定代表人：王子来 

住    所：辽宁省瓦房店市谢屯镇前进村 

经营范围：餐饮管理、温泉开发、公园观光；商场管理；餐饮、会议接待服

务（不含住宿及许可事项）、停车服务；收购粮、油、蔬菜、肉类、水产品（以

上涉及资质的凭资质证经营）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

展经营活动。） 



大连香洲温泉公园有限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
三、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合作目标：甲方委托乙方承担大连好奇王国方案设计及室内多媒体项

目工程总承包实施，即乙方为甲方提供大连好奇王国主题乐园的项目设计、主题

剧场系统设备、内容提供、安装调试及运营服务的一体化服务。 

（二）合作内容： 

1. 大连好奇王国主题乐园项目设计、主题剧场设计、各单项项目施工等，

包括硬件、影片及售后服务。特效影院类项目的安装、调试、操作培训及日常维

护； 

2. 甲乙双方就项目深化设计、系统设备供应、影片供应、售后服务等具体

内容，分别另行签订单项合同，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； 

3. 本协议为确定甲乙双方就大连好奇王国项目总体合作性协议，旨在为明

确双方的合作意向、权利义务等相关事项，具体项目实施要求以单体项目或服务

的最终合同中约定，但原则是不偏离本协议条款。 

（三）项目内容： 

项目合同包括设计及工程实施两部分，合同总额为22,300万元（具体以实际

结算为准），其中相关要求如下： 

1.设计部分： 

设计目标：大连好奇王国总面积约1,300,000㎡，大连好奇王国景点景观及故

事线索以甲方提出的要求和文化为根基，表现形式可以多样化、丰富化，在全国

范围内具备足够竞争力，至少在5年内相比同类型景区占据领先地位，相关接待标

准及技术要求参照5A级景区标准设计。 

2.工程施工部分： 

工程实施包括入口区主题天幕、5D巨幕、影视跳楼机、灾难体验、球形天幕、

动感平台、鬼屋、环境体验平台、夹屏穿越、黑暗骑乘、轨道射击、飞翔影院、

脱口秀剧场、轨道情景体验等核心项目的设备硬件采购、内容制作及系统集成等。 

其中，内容中约定工程施工部分的价格为暂定估价，实际报价以后期施工图纸设

计完成之后的报价为准，并以补充合同的形式说明。以上项目都不含装饰装修价

格，单个项目的装饰装修价格在单个合同中商讨确定。  

四、上述协议履行对本公司的影响 



本协议所涉金额占恒润科技2015年度营业收入的100.58%，上述协议的签订符

合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恒润科技主营业务的发展规划。该项目的顺利运营，是恒润

科技落实主题乐园业务从创意设计、内容制作到运营为一体的业务模式，进一步

提高恒润科技业务拓展能力，提升公司文旅板块盈利能力，为公司带来预期回报

的同时，更好的回馈广大投资者。 

五、风险提示  

本协议仅为总体合作性协议，协议涉及的项目金额为预估数，项目运作的具

体商务条款及具体金额以后续签订的单项合同和实际结算为准，可能存在最终金

额与协议金额不一致的情况。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 

 

 

   岭南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六年八月三十一日 




